ILOPE 2010 参展申请表/合同
北京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·2010年10月27~29日

	单位名称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 系 人
	
	职  务
	
	邮  编
	

	电    话
	
	传  真
	

	电子邮件
	
	网  址
	

	企业性质
	□国外独资   □中外合资   □国内企业   □中国光协会员单位   □代理商

	我公司申请:

	1. □A区展位         □B区展位        □套餐方案

   □标准展位            平方米          展位号           
   □室内光地            平方米

   □钻石套餐        □白金套餐        □黄金套餐

2. 广告

   □会刊广告编号          □网站广告编号            □其他印刷广告编号         
   应付展位费用（小写）人民币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应付广告费用（小写）人民币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合计（小写）人民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我们同意招展资料内付款方式及说明中的有关规定。本“参展申请/合同”自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    本单位同意收到主办方付款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收款单位50%的参展费用作为定金，以确保参展位置以及相关服务，余款将在2010年10月5日之前付清。

    收款单位：中国华港展览有限公司
    开户银行：工行北京分行望京支行西坝河中里分理处
    银行帐号：0200253009024503367
 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


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

确认日期:      年   月  日 

	以下由主办单位填写

兹确认贵单位申请            平方米      区之 □标准展位  □室内光地

展位号码                  展位费人民币           元

广告费人民币             元

合计人民币               元

   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
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

确认日期:      年   月  日

	协议请返回主办单位：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
地  址：北京8511信箱 中国光协（100015）    联系人：程慧云先生
电话:  86-10-84321218    86-10-64331367      传真:  86-10-64347322

Email: coema@coema.org.cn    网址：www.coema.org.cn        www.ilope-expo.com


